
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領款收據
	所屬年月
	中華民國
	
	年
	
	月份

	費別及摘要
	○○活動　裁判費

	金額
	裁判費
	新臺幣
	
	元整
	場次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
	
	
	
	場次時間：　　　　：　　　　

	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　　此據　　謹致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具領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戶籍所在地：　　　　市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里村　　鄰　　　　路街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活動日期（起迄時間）：000年00月00日　00：00－00：00
活動名稱：
郵局或銀行名稱及帳號：
（已領取現金者免填）
填寫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裁判證黏貼處：
	





114學年學生會　製

